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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採納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6年3月25日，董事會議決建議採納2026年股權激勵計
劃。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將構成香港上市規則第十七章項下之股份計劃，且其條
文將符合其項下之規定。

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旨在透過將本集團之董事及僱員以及服務提供者之利益與股
東之利益掛鈎，並為該等人士之卓越表現提供激勵，從而為股東創造優厚回報，
以促進本公司之成功及提升本公司之價值。該計劃進一步旨在為本公司提供靈活
性，以激勵、吸引及挽留本集團之董事及僱員以及服務提供者提供服務。

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須待(i)股東於股東大會上通過決議案批准採納2026年股權激
勵計劃；及(ii)香港聯交所批准就根據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之條款及條件可能授出
之任何獎勵而將予配發及發行之股份上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

於本公告日期，除本公司於2021年11月15日採納的2021年股權激勵計劃外，本公
司並無任何其他仍然有效之存續股份計劃。為進一步優化本集團股權激勵安排並
經考慮香港上市規則之更新（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庫存股份規定），董事會已議決採
納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以取代2021年股權激勵計劃。待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獲採
納，2021年股權激勵計劃項下將不再授出任何進一步獎勵。然而獲採納之前，根
據2021年股權激勵計劃已授出且尚未歸屬或行使之獎勵，為按各自條款實現歸屬
及行使，將繼續有效，且相關受獎勵人根據該計劃享有的現有權利將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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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項

本公司將召開股東大會，以供股東考慮及（如認為適當）通過決議案以批准（其中
包括）採納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建議採納2026年股權激
勵計劃；(ii)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之主要條款；及(iii)召開股東大會通告之本公司
通函，預期將按照香港上市規則之規定適時刊發及╱或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021年股權激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1年11月15日採納之股權激勵計
劃，並經不時修訂，最近修訂於2022年12月20
日作出；

「2026年股權激勵計劃」 指 建議於股東大會上採納之本公司新股權激勵計
劃；

「美國存託股」 指 美國存託股，每份代表15股股份；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山云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2012年1月3日於
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受豁免有限公司，其美國
存託股於2020年5月在納斯達克上市，其普通股
於2022年12月30日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不時的附屬公司及其併表聯屬實體；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經不時
修訂、補充或以其他方式修改）；

「香港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納斯達克」 指 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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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1美元的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庫存股份」 指 具有香港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金山云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董事兼代理首席執行官
鄒濤先生

香港，2026年3月25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兼執行董事鄒濤先生、非執行董事屈恒
先生及張鐸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喻銘鐸先生、王航先生及曲靜淵女士。


